
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华鹏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独立董事

工作制度》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四届

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议案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阅，并发表事前认可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现任公司董事长张京豫先生拟向公司提供不超

过 3,000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财务资助，解决了公司发展资金需求和快速融资的问

题，有利于降低公司融资成本、提高融资效率，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

动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公司发展的经营需要。本次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构

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

门批准。 

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允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

规定，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。因此，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

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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